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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住建提案字〔2026〕第2号

对政协赵县十三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第28号提案的答复

李君强、孙伟青、李爱珍、赵存瑞、魏少磊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的建议”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是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大事，我局联合消防救援大队不定时深入高层住宅小区进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检查，在检查过程当场清理涉及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1320辆，清理飞线充电140处。第一时间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联系业主进行整改解决，有效减少了消防安全隐患，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求小区物业加强小区管理，进一步做好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工作，确实增强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指数。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意识和充电桩安全规范使用能力，减少因电动车违规充电导致的火灾事故的发生；二是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在高层住宅小区的公共门厅、消防通道、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案由、处罚方式、罚款额度等进行处理，并督促其规范整改。同时要求高层住宅小区物业加强管理，进一步做好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工作，确实增强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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